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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贵州国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晴隆县大田乡粗糠田煤矿（以下简称“粗糠田煤

矿”）位于黔西南州晴隆县茶马镇，属于贵州国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下属矿井之

一。

根据 2014年 6月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省能

源局下发的《关于对贵州国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的批复》

（黔煤兼并重组办〔2014〕26号），兼并重组后保留贵州国源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晴隆县大田乡粗糠田煤矿，异地关闭贵州国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黔西县莲花煤

矿，兼并重组后矿井拟建规模 60万 t/a，预留矿区范围为 10.4055km2。

根据粗糠田煤矿采矿证、储量核实报告、初步设计，最终确定兼并重组后的

粗糠田煤矿由 26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 6.8836km²，开采标高+1000m~+0m，

建设规模为 60万 t/a，服务年限为 62.7a，总投资 67851.56万元。

矿井采用斜井开拓，利用现有布置在矿区北部煤层露头附近的三个井口。本

次设计将煤层划分为上下煤组分别进行开拓，其中 1、3、5号煤层划为上煤组，

11、13、16、18、20、26号煤层划分为下煤组。设计将矿井划分为一个水平（+500m）

五个采区，即以平行 4号勘探线以东约 200m处划分界线，界线以西划分为四个

采区，以东划分为一个采区。其中，界线以西+500m标高以上的上煤组划分为一

采区，界线以西+500m 标高至 0m 标高之间的上煤组划分为二采区，界线以西

+500m标高以上的下煤组划分为四采区；界线以西+500m标高至 0m标高之间的

下煤组划分为五采区，界线以东的上、下煤组划分为三采区。粗糠田煤矿采用综

采工艺，采用走向长壁后退式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矿井通风方式为中

央并列式通风，通风方法为机械抽出式。

矿井可采煤层 9层，编号为 1、3、5、11、13、16、18、20、26号煤层，矿

井原煤经筛分分级后全部运往洗煤厂洗选外售。

粗糠田煤矿地面设施包括工业场地、临时排矸场、炸药库及附属系统等。项

目总占地为 18.38hm2，利用原有占地 4.93hm2，新增占地 13.45hm2（其中旱地

4.55hm2、有林地 4.57hm2、水田 4.33hm2）。

本矿不考虑设置燃煤锅炉，前期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供热；待瓦斯抽放

稳定，瓦斯发电站建成投产后，矿井利用瓦斯发电余热供热，空气源热泵热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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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做备用。

矿井采用双回路供电，两回35kV线路分别引自杉树坡110kV变电站不同母线

段，线路均为LGJ-150/10km。正常运行方式为一回35kV线路运行，一回35kV线

路备用。矿井工业场地设10kV变电所一座，设2台SF11-8000/35型变压器。煤矿

设备总台数73台，设备工作台数61台；设备总容量5221kW，设备工作容量

4379kW。矿井年耗电量2439万kW.h，吨煤电耗40.65Wh/t。

项目劳动定员全员在籍人数合计为 669人，出勤人数为 497人。矿井年工作

330日，井下实行“四·六”工作制，地面实行“三·八”工作制，矿井原煤生产

人员全员效率 4.17t/工。

本项目工程建设总投资 67851.56万元，环保工程投资为 426.8万元，环保工

程投资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比例为 0.6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采取现场张贴公示、网上公

示、报刊公示等形式收集公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首次公开内容、日期及方式

2022年 4月 1日~2022年 4月 11日，我矿委托评价单位贵州湘宁环保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环境评价工作后 7 个工作日内，在生态环境公示网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284334）首次公示了建设项目概

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首次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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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2.2 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告中提供了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在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

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规定，

我矿于 2022年 5月 12 日~2022年 5月 25 日通过网络、报纸及所在地村委会、

镇政府公告栏张贴公告上发布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公式内容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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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矿于 2022 年 5月 12日~2022年 5月 25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

平台（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289679）发布了本项目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矿于 2022年 5月 19日及 2022年 5月 23日在劳动时报两次发布了本项目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报刊公示截图见图 3-2 及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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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报刊公示图（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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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报刊公示图（第二次）

3.2.3 张贴

我矿于 2022年 4月 1日~2022 年 4月 11日和 2022年 5月 12日~2022年 5

月 25日在煤矿工业场地所在地茶园镇大田社区公告栏进行了两次张贴公示。张

贴公示截图见图 3-4 及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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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第一次张贴公告公示图（茶园镇大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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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公示图（大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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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方式

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公告通过网络、报纸及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三种方式公

开，公示内容提供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标下载链接。本次公众参与公

司办公室提供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文本，并安排公司专人对此进行负责，

确保公众能有效获取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及环境保护相关方面的信息。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

我矿在公示过程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馈意见或建议，无反对该项目建

设的情况。因此未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5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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